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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長交議案 
 

第 2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市政府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7 年度文化

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計畫（B 類）等 14 案，補助款 2,275 萬 600

元及配合款 816 萬 400 元，共計新台幣 3,091 萬 1,000 元整，因 107

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7 高市會教字第 107000153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7 年度文化

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計畫（B 類）等 14 案，補助款 2,275 萬 600

元及配合款 816 萬 400 元，共計新台幣 3,091 萬 1,000 元整，因 107

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7 年 2 月 26 日文資蹟字第 1073002103 號

函辦理。 

二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 107 年度文化資產保存修復

及管理維護計畫等 14 案，補助款 2,275 萬 600 元及配合款 816 萬 400

元，共計新台幣 3,091 萬 1,000 元整，因 107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

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。 

三、擬依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政府核

定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

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預算或

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 45 點及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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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 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

之列入 107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7 年 4 月 3 日第 36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3,091 萬 1,000 元整於 107 年度以墊

付款方式辦理，並納入 107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

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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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國家人權博物館補助本市辦理 107 年度「公民參與‧轉

型正義－高雄市人權歷史推廣計畫」，補助款（6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25

萬 7,200 元）共計新台幣 85 萬 7,200 元整，因 107 年度預算未及編

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7 高市會教字第 107000153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國家人權博物館補助本市辦理 107 年度「公民參與‧轉

型正義－高雄市人權歷史推廣計畫」，補助款（6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25

萬 7,200 元）共計新台幣 85 萬 7,200 元整，因 107 年度預算未及編

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107 年 2 月 26 日人權綜字第 107300025 

05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國家人權博物館核定補助本市辦理 107 年度「公民參與‧轉型正義

－高雄市人權歷史推廣計畫」，補助款（6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25 萬

7,200 元）共計新台幣 85 萬 7,200 元整，因 107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

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。 

三、擬依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政府核

定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

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預算或

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 45 點及第

46 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

之列入 107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7 年 3 月 13 日第 3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85 萬 7,200 元整於 107 年度以墊付款

方式辦理，並納入 107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

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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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地方文化特色及藝

文人口培育計畫-藝文場館營運升級（表演空間類）-「皮影薈萃-高

雄市皮影戲館營運升級計畫」補助款 350 萬元及配合款 150 萬元，

共計新台幣 500 萬元整，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

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7 高市會教字第 107000166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地方文化特色及藝

文人口培育計畫-藝文場館營運升級（表演空間類）-「皮影薈萃-高

雄市皮影戲館營運升級計畫」補助款 350 萬元及配合款 150 萬元，

共計新台幣 500 萬元整，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

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文化部 107 年 3 月 28 日文藝字第 1073008600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 107 年度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

計畫-藝文場館營運升級(表演空間類)-「皮影薈萃-高雄市皮影戲館

營運升級計畫」補助款 350 萬元及配合款 150 萬元，共計新台幣 500

萬元整，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三、擬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政府核定之

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，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

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

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 45 點及第 46

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之

列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7 年 4 月 17 日第 3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墊

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500 萬元整於 107 年度以墊付款方式

辦理，並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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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7 年度地方文化特

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之「藝文教育扎根計畫」補助款 150 萬元及

配合款 64 萬 3,000 元，共計新台幣 214 萬 3,000 元整，因 107 年度

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7 高市會教字第 107000166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7 年度地方文化特

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之「藝文教育扎根計畫」補助款 150 萬元及

配合款 64 萬 3,000 元，共計新台幣 214 萬 3,000 元整，因 107 年度

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文化部 107 年 3 月 20 日文藝字第 1073007751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 107 年度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

計畫之藝文教育扎根-傳習金三角─皮影戲表演藝術教育扎根計畫

補助款（15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64 萬 3,000 元）共計新台幣 214 萬

3,000 元整，因 107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惟需儘速執行本計畫，擬請

准予先行墊付執行。 

三、擬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政府核定之

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，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

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

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 45 點及第 46

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之

列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7 年 4 月 17 日第 3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墊

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214 萬 3,000 元整於 107 年度以墊付

款方式辦理，並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

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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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7 年度文化

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計畫（C、D 類）等 10 案，補助款 192

萬 2,800 元及配合款 85 萬 200 元，共計新台幣 277 萬 3,000 元整，

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7 高市會教字第 107000167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7 年度文化

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計畫（C、D 類）等 10 案，補助款 192

萬 2,800 元及配合款 85 萬 200 元，共計新台幣 277 萬 3,000 元整，

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6 年 11 月 9 日文資傳字第 1063012630 號

函、106 年 11 月 21 日文資傳字第 1063013133 號函、107 年 2 月 26

日文資傳字第 10730021561 號函、107 年 2 月 5 日文資物字第

10730015941 號函暨 106 年 12 月 1 日文資物字第 10630137771 號等

函辦理。 

二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 107 年度文化資產保存修復

及管理維護補助計畫（C、D 類）等 10 案，補助款 192 萬 2,800 元及

配合款 85 萬 200 元，共計新台幣 277 萬 3,000 元整，因 107 年度預

算未及編列，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。 

三、擬依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政府核

定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

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預算或

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 45 點及第

46 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

之列入 107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7 年 4 月 17 日第 3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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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277 萬 3,000 元整於 107 年度以墊付

款方式辦理，並納入 107 年度追加(減)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

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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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7 年度「前瞻基礎建設

計畫-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（文化資源司）第一階段（第 1

次）補助計畫六案，補助款 1,315 萬元及配合款 564 萬 8,000 元，

共計新台幣 1,879 萬 8,000 元整，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

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1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7 高市會教字第 107000203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7 年度「前瞻基礎建設

計畫-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（文化資源司）第一階段（第 1

次）補助計畫六案，補助款 1,315 萬元及配合款 564 萬 8,000 元，

共計新台幣 1,879 萬 8,000 元整，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

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文化部 107 年 3 月 27 日文源字第 10730083613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 107 年度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博物館及

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（文化資源司）第一階段（第 1 次）補助計畫六

案，補助款 1,315 萬元及配合款 564 萬 8,000 元，共計新台幣 1,879

萬 8,000 元整，因 107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，擬

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。 

三、擬依｢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｣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政府核定

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

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

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 45 點及第 46

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之

列入 107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7 年 4 月 24 日第 37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1,879 萬 8,000 元整於 107 年度以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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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款方式辦理，並納入 107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

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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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辦理「107 年推動公共圖書

館多元閱讀推廣計畫」，市政府配合款新臺幣 114 萬 5,652 元因未及

編列於 107 年度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1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7 高市會教字第 107000204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辦理「107 年推動公共圖書

館多元閱讀推廣計畫」，市政府配合款新臺幣 114 萬 5,652 元因未及

編列於 107 年度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 107 年 4 月 19 日臺教社（四）字第 1070055977N 號函辦

理。 

二、教育部核定旨案計畫金額新臺幣（以下同）369 萬 5,652 元（經常門

278 萬 2,609 元、資本門 91 萬 3,043 元），其中，中央補助款 255 萬

元（經常門 192 萬元、資本門 63 萬元），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。 

三、本案市府配合款應編列 114 萬 5,652 元（經常門 86 萬 2,609 元、資

本門 28 萬 3,043 元），因本府文化局未及編列於 107 年度預算，惟

又亟需執行本計畫，擬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

6 款、第 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墊付執行程序，並俟補納入 107 年

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，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7 年 5 月 1 日第 37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本案經費新臺幣 114 萬 5,652 元擬於 107 年度以墊付

款方式辦理，並俟補納入 107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

完成法定程序後，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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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地方文化特色及藝

文人口培育計畫-藝文場館營運升級（視覺藝術類）-「大南方多元

史觀暨地方學特色建構計畫」補助款 650 萬元及配合款 279 萬元，

共計新台幣 929 萬元整，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

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1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7 高市會教字第 107000204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地方文化特色及藝

文人口培育計畫-藝文場館營運升級（視覺藝術類）-「大南方多元

史觀暨地方學特色建構計畫」補助款 650 萬元及配合款 279 萬元，

共計新台幣 929 萬元整，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

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文化部 107 年 4 月 13 日文藝字第 1073009875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 107 年度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

計畫-藝文場館營運升級（視覺藝術類）-「大南方多元史觀暨地方

學特色建構計畫」補助款 650 萬元及配合款 279 萬元，共計新台幣

929 萬元整，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三、擬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政府核定之

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，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

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

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 45 點及第 46

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之

列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7 年 5 月 1 日第 37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墊

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929 萬元整於 107 年度以墊付款方式

辦理，並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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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辦理「107 年公共圖書館閱

讀設備升級實施計畫」，市政府配合款新臺幣 105 萬 5,797 元因未及

編列於 107 年度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1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7 高市會教字第 107000210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辦理「107 年公共圖書館閱

讀設備升級實施計畫」，市政府配合款新臺幣 105 萬 5,797 元因未及

編列於 107 年度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 107 年 4 月 30 日臺教社（四）字第 1070059524M 號函辦

理。 

二、教育部核定旨案計畫金額新臺幣（以下同）340 萬 5,797 元（資本門 

），其中，中央補助款 235 萬元，補助比率 69％，以代收代付方式

辦理。 

三、本案市府配合款應編列 105 萬 5,797 元（資本門），因本局未及編

列於 107 年度預算，惟又需及時執行本計畫，擬依據「各機關單位

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6 款、第 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墊付執

行程序，並俟補納入 107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完成

法定程序後，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7 年 5 月 8 日第 37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本案經費 105 萬 5,797 元擬於 107 年度以墊付款方式

辦理，並俟補納入 107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完成法

定程序後，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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